
附件2
教练员信息报送管理流程

一、教练员信息新增

驾培机构登录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管理系统填写《教练员信息报送登记表》（见附表），将已聘用教练员的相关材料原件按照A4规格扫描成JPG文件导入系统作为原始报送材料，并将近期正面一寸白底彩照（像素：156×227、格式：JPG）上传至系统，同时采集指纹和相片。以上信息经教练员指纹确认后，加盖驾培机构电子签章，网络报送所在县（市、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理论教练员应当提供的材料：

（一）身份证正反面；

（二）驾驶证正副本；

（以上材料应当扫描在1张A4纸上）
（三）学历证明或技术职称证明；

（四）2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证明。
驾驶操作教练员应当提供的材料：

（一）身份证正反面；

（二）驾驶证正副本；

（以上材料应当扫描在1张A4纸上）

（三）安全驾驶经历证明和相应车型驾驶经历证明。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应当提供的材料：

（一）身份证正反面； 

（二）学历证明或技术职称证明；

（三）2年以上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教学经历和近2年无不良教学记录证明。

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应当提供的材料：

（一）身份证正反面； 

（二）学历证明或技术职称证明；

（三）2年以上化工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经历证明和近2年无不良教学记录证明。
二、教练员信息变更
驾培机构登录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管理系统填写《教练员信息报送登记表》（见附表），将教练员的相关材料原件（参照教练员新增所需材料）按照A4规格扫描成JPG文件导入系统作为原始报送材料。以上信息经教练员指纹确认后，加盖驾培机构电子签章，网络报送所在县（市、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三、教练员信息注销

驾培机构登录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管理系统填写《教练员信息报送登记表》（见附表），经教练员指纹确认后，加盖驾培机构电子签章，网络报送所在县（市、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完成后，教练员信息注销成功。
对驾培机构未及时办理信息报送手续时，县（市、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凭解除驾培机构与教练员双方劳动关系的判决或裁决书及其法律生效证明等相关材料为驾培机构或教练员依法办理信息注销手续。
	教练员信息报送登记表

	单位：
	单位电话：       
	
	申请时间：
	

	教练员基本信息
	姓    名
	
	性别
	
	（相片）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住    址
	
	

	
	合同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IC卡编号
	
	

	
	准教类别
	
	准教车型
	
	准驾车型
	

	业务种类
	信息新增□           信息变更□            信息注销□

	办理事由
	

	材料清单
	身份证明     □                    安全驾驶经历证明     □
驾驶证       □                    相应车型驾驶经历证明 □
学历证明     □                    教学经历证明         □
技术职称证明 □                    无不良教学记录证明   □

	驾培机构意见
	经本单位审核，承诺上述所有内容真实、有效，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驾培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报送情况
	（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驾培机构IC卡发放情况反馈
	


备注：1. 办理信息变更业务的，应在“办理事由”栏注明变更详情（如变更姓名、变更准教车型、变更IC卡编号等）；

      2. 准教车型不超过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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